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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 委託檢驗申請書


	申請日期：(民國)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送件方式：□郵寄□貨運□親送

	送件人姓名/職稱：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
	

	委驗單位全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委驗單位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

	委驗單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手機：     -                 

	聯絡電話：     -             
	分機：          
	傳真：     -                 

	樣品保存方式：□冷凍  □冷藏  □室溫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檢驗報告格式：□中文  □英文 (請詳閱備註5)
	□申請中文報告副本  份 (請詳閱備註7)

	報告用途：□自主管理  □內銷  □外銷
	□申請英文報告副本  份 (請詳閱備註7)

	樣品處理時限：□一般件 □急件(請先電洽，加倍收費) 
剩餘樣品處理：□不需退回(預設) □需退回(運費自付)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備註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★收據資料
	□同委驗單位資料(以下免填)
	□其他 (請填寫以下資料)

	收據抬頭：                    
	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先開立收據：□是  □否

	收據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	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

	收據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
	樣品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樣品編號(由化驗組填寫)：
批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產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製造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效日期：
數量(個/瓶/包/重量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包裝：□散裝  □完整包裝  
生產/供應廠商：
檢驗項目：


若樣品欄位不足，請自行複製欄位接續填寫。

□ 已詳閱本所委託服務辦理須知 (同意後勾選) 

★ 請再次確認委託檢驗樣品之名稱、檢驗項目及基本資料是否填寫正確及完整，如欲變更委託檢驗申請書之任何內容，每變更一次須酌收手續費用新台幣300元整。

	備註：
	1. 以上資料同意提供給中華穀類化驗組作為申請檢驗服務使用，本實驗室對實驗室活動公正執行，且除了法律要求外，亦對顧客提供的資料及實驗室活動所產生的所有資訊予以保密。

	
	2. 各項目之檢驗方法載明於本所網頁，請至「本所網頁→服務項目→化驗服務→檢驗服務項目」查詢。
3. 檢驗方法依化驗組提供，若有其他需求請註明，經雙方同意後，始得委驗服務。

	
	4. 一般件檢驗為10個工作天，急件依檢驗項目而定，工作天數 (不含例假日) 為收到樣品後之翌日起算。

	
	5. 報告格式為英文者，請在本表單空白處附上公司名稱、地址、樣品名稱等英文資料。

	
	6. 上述委託檢驗樣品資料填寫如經確認核對無誤，請委託單位 (送件人) 於委託單位簽章欄簽名。
7. 同時開立中、英文正本報告每份報告加收300元，開立副本報告每份加收100元。
8. 本實驗室僅對送驗樣品負責。

	
	9. 本實驗室不於檢驗報告中提供符合性聲明與量測不確定度。檢驗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檢驗結果，不對產品合法性作判斷。

	
	10.鈉、重金屬、礦物質、塑化劑及殘留農藥之檢驗由本所委託通過認證之單位進行檢驗，無異議者，方
   提出委驗申請。
11.檢驗微生物之樣品請於每週一、二中午12:00前送樣。(完整包裝且有效期限大於7天以上之樣品不在此限)
12.單次送滿5件打9折，10件打85折，11件以上8折。
13.委託檢驗單位 (送件人) 於收受檢驗報告後如有疑問，得於7日內向本所化驗組洽詢，或提出複驗申
   請。超過7日則不予受理。

	化驗組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委託單位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以上資料同意提供給本實驗室作為本次申請服務使用)



(發行日期：115年01月16日)





合約審查:�
�
拍 照 者:�
�
收樣狀態:


常溫/冷藏/冷凍�
�
(此欄由化驗組填寫)�
�






機構：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 化驗組         電話：(02) 2610-1010分機260、262  傳真：(02) 2619-2141


地址：24937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3段223號         我們將由專人竭誠為您服務











表單編號：C723-T1-版M








